
洪司发 E2021〕 1o号

南昌市司法局关于印发 《南昌市法律援助事项

受理有关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司 法局、开发区 (管 理局 )司 法行政部门、局机关有

关科室:

《南昌市法律援助事项受理有关规定》经局党组会审议通

过,现 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本地区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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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法律援助事项受理有关规定

为进一步明确市、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的管辖，规范法律

援助事项的受理，落实好群众“最多跑一次”制度，合理使用法

律援助资源，为受援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，根据国务院《法律援

助条例》、《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     一、指定辩护的受理

（一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、南昌市公

安局指定辩护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（二）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

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指定辩护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受

理。

（三）县（区）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指定辩护的，

由其所在地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（四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，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办理。

二、申请法律援助的受理

（一）涉及诉讼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受理

1.申请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，办案机关为南昌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、南昌市公安局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

心受理；办案机关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；

办案机关为县（区）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局的，由其所



— 3 —

在地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2.申请民事诉讼（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）法律援助的，办案

机关为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和南

昌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办

案机关为县（区）人民法院的，可以由其所在地县（区）法律援

助中心受理。两个以上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都有管辖权的，受

援人可以根据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《江西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的规

定，选择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申请。

3.申请行政诉讼法律援助的,被诉行政主体是南昌市市级单

位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单位的，由南昌

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；被诉行政机关是县（区）级单位的，由各

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（二）涉及劳动争议仲裁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受理

1.已经立案且办案机关为南昌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，由南昌

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；办案机关为县（区）劳动仲裁委员会的，

由其所在地县（区）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2.尚未立案且被请求的义务单位为市级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

区和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单位的，由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受理；

被请求的义务单位为县（区）级单位的，由义务单位所在地县（区）

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（三）涉及其他法律援助事项的申请受理

1.申请公证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的，由办理机构进行初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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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审合格的报送当地司法局审查，决定是否受理。

2.申请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的，由义务机关或者义务人所在

地法律援助中心受理。

三、受理异议处理

（一）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同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

中心提出申请的，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中心受理；同时收

到申请的，由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中心在 3个工作日内协商确定；

协商不成的，由南昌市司法局在 5个工作日内指定受理。

（二）法律援助中心、公民对于案件受理有异议的，报请南

昌市司法局指定受理。

（三）南昌市司法局根据工作需要，可指定本市任意一家法

律援助中心受理法律援助申请。

四、便民服务机制

（一）申请人在我市任一法律援助中心提交申请后，无论申

请事项是否属于该中心管辖，该中心对申请人均应予以接待、受

理和审查。经审查符合条件的，应予受理。对该申请应由其他法

律援助中心管辖的，应告知申请人，并在 3个工作日内移送接收

的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各法律援助中心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和已有资源，

为群众提供及时、精准、普惠的法律服务，让群众少跑腿，让数

据多跑路。

（三）推行节假日、周末错时预约服务，做到办事群众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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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，窗口随时办理。

（四）为精准援助对象发放“惠民卡”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

对其申请法律援助免于经济困难审查。

（五）对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对象推行电话申请、邮寄申请、

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。

（六）开通军人军属法律援助“绿色通道”，做到优先受理、

优先审批、优先指派。

（七）简化受理审查手续，力争当日受理、当日指派、快速

办理，努力实现群众“最多跑一次”的法律援助服务方式。

五、工作责任 

（一）各法律援助中心对我市符合条件的法律援助事项，当

事人提出申请的，一律不得拒绝；对南昌市司法局根据工作需要

指定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，不得拒绝；对根据本规定移送受理的

法律援助事项，不得拒绝。

（二）各法律援助中心在工作中既做到各负其责，又做到通

力配合，对管辖权存在争议且协商不成的，要第一时间上报南昌

市司法局决定，不得知而不报从而影响案件办理。

（三）各法律援助中心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审查法律援助申

请事项，不得为人情关系或物质利益而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

供法律援助。

凡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将依规依纪严肃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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